合同编号：20201029C1085995

协 议 书
                 方按合同标的面通知甲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真实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甲方获得乙方会员资格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自愿以一次性支付的方式注册成为乙方高顿财税学院 β会员-畅享版：

一、会员服务费用及周期：
会员服务费： 19,8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万玖仟捌佰圆整）
会员有效期： 2021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二、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在会员有效期内可享受的服务内容包括：
全国范围内，可享受计次面授或线上公开课不多于 16 人次；
计次规则：按实际各课程公示的计次数计算；
选课规则：提前10个工作日，提供学员真实信息，经乙方确认成功后，可正常参课；如甲方
因故无法参课，可提前1个工作日通知乙方取消报名，否则按正常计次
乙方每个月会以邮件、电话、服务号等方式，将每月课程计划及相应课程简介推送给甲方，甲方也可自行咨询乙方销售/客服人员获取课程信息；
乙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每个月的课程计划进行发布以及调整；
甲方需要提供会员联系人给到乙方，用于接受乙方对外发布的各项信息。该会员联系人作为甲方授权人，可以以邮件、微信等书面形式指定甲方任意员工参与乙方培训课程；
甲方遵守乙方的各项课程管理规定，包含但不限于：禁止课程现场拍照/录像、禁止自行携带非会员学员参课、禁止复制及传播课程材料、禁止损坏教室及周边公共设施等；
甲方会员资格自生效日起，不可转让，不可退费，如因甲方自行转让或违反乙方课程管理规定，造成乙方损失，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甲方发生公司更名等涉及本合同权益的变更，须在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因故取消或更改课程，须在变更后5个工作日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协调安排；
甲方参加课程后，乙方将根据《高顿财税会员可消费产品范围》中的消费标准在甲方的会员权益中做相应扣除；
10、以上所有会员可享受的服务将在会员有效期到期后失效。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且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于2020年11月20日前按照合同约定金额通过银行转账至乙方以下账户：
开户人：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上海市不夜城支行
帐  号：1001258209300348842
四、违约责任
协议订立后，除不可抗力外，如任何一方要求单方面提前终止本协议，则需向另一方按会员费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
不可抗力：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地震、火灾、雪灾、暴风雨、政府禁制、电力系统、讲师生病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甲乙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应在事情发生之日起5天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提前通知另一方，并及时出具上述事件发生的证明文件，可以免责。
双方应当尊重和维护对方知名度，在对外宣传、报导中可互相提名，可使用在课程、活动中的相关图片和视频，但不得基于恶意的宣传和报导的目的。双方应当尊重和维护对方及其所经营产品的形象和声誉。任何一方违反本条约定，应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并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保密条款
任何一方均有责任对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条款及从对方所接收到的资料保守秘密，不得透漏给第三方。如任何一方违约并造成对方损失，需向对方赔偿造成的损失。
六、知识产权
乙方提供的课程资料及内容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未经乙方书面允许，甲方不得对课程现场进行录音、录像等任何形式的复制活动，不得私自对课程资料和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或用于其他用途。
七、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双方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八、协议构成及生效
本协议于双方盖章或代表人签字后成立，自乙方收到全部款项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本协议其余未尽事宜，双方可行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以下无正文！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高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代表人：                                        代表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中国上海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1号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A5幢高顿楼
电话: 021-5184 7833      传真: 021-5185 5387      邮箱：vip@goldenfinance.com.cn

